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十条措施的通知

聊政办字〔2023〕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关于推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十条措施》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4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推进夜间经济繁荣发展的十条措施

　　为进一步繁荣聊城夜间经济，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的夜间消费需求，激发新一轮消费升级潜力，促进服务业加快复苏，充分提升城市魅力，现结合我市实际，就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制定以下措施。
　　一、塑强夜间经济特色品牌
　　（一）优化发展格局，打造夜间特色场景
　　以打造“夜享水城”城市品牌为目标，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高品质夜市和多业态融合发展的夜经济场景。利用2年时间，将聊城市区夜间经济打造形成“一核六圈多点”的发展格局，即“1个夜间经济核心地标+6个夜间经济商圈+N个夜间经济集聚点”。
　　1.“1个夜间经济核心地标”，即围绕东昌湖区块，全力打造“夜享水城”城市地标。
　　2.“6个夜间经济商圈”，即围绕市中心商圈、古城商圈、铁塔商圈、万达广场商圈、振华-当代商圈、月季里商圈，配套各类设施，完善服务功能。
　　3.“N个夜间经济集聚点”，即在主城区依托现有的夜间特色街、夜间生活点，通过改造提升，发展多个夜间经济集聚点。每个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根据文化特色与资源优势，建设1-2个集旅游、餐饮、购物、娱乐、商业等多业态于一体的夜间消费集聚区。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市旅游发展集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建设特色街区，培育夜间经济载体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立足存量、提档升级、示范带动、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规划建设一批与区域商圈发展相融合的夜间特色消费街区，培育一批体现聊城历史风貌和特色的夜间经济载体。
　　1.利用3年时间，每个县（市、区）、市属开发区重点建设改造1-2条夜间特色商业街区，全市重点培育3-5个市级夜间经济特色街区。打造京东“聊·胜一筹！”智慧街区，优化街区业态布局，推动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夜游、夜购、夜品、夜娱”等消费业态融合发展，满足消费者夜间消费需求。
　　2.大力推动现有街区改造提升，加快在建项目建设进度。围绕古城四条大街、东关街、万达欢乐小镇、月季里等街区，紧跟年轻群体消费热点，推动酒吧、咖啡店、书吧、电竞馆、轻餐饮等新兴业态复合集成。
　　3.规范提质“当街”“米市街”“朱雀街”等主题美食街，建设打造主城区新的夜宵集聚地。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市旅游发展集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三）丰富消费业态，完善夜间产品供给
　　1.“夜购”，引导万达广场、百货大楼、五星百货、大润发、亿沣等大型商超延长营业时间，举办夜间推广、打折让利等活动，鼓励品牌商超建立24小时便利店。
　　2.“夜食”，突出聊城特色，挖掘地方食材品牌价值，完善菜系标准，引导菜品创新。鼓励举办各类美食节、小吃节、啤酒节、餐饮嘉年华活动，依托东昌湖风景区、运河古城历史文化长廊和铁塔商圈，积极推动运河清真餐饮文化不夜城项目建设，打造聊城夜间特色美食集聚区。引进国内外知名小吃，咖啡馆、酒吧、茶馆等休闲餐饮业的知名连锁企业，进一步丰富聊城饮食产品。
　　3.“夜游”，将聊城历史文化充分植入夜间经济，全面做强古城之旅，建设高品质步行街，推出一批夜间游玩项目。创新推动光岳楼、古城墙与角楼、山陕会馆、古运河等历史文化地标与现代新兴文化、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打造一批“网红打卡地”。结合微演艺、沉浸式体验、互联网经济等，推出一批夜间文化旅游体验项目，整合我市国有院团资源，对接水城明珠大剧场等平台，创作多模式、多主题的专业演艺产品，打造夜间演艺高地，建设一批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4.“夜读”，鼓励聊城市图书馆、新华书店及“网红书店”丰富服务手段，延长营业时间，定期举办夜间读书派对、书友会等主题活动。
　　5.“夜健”，发展夜间体育健身服务，适当延长公共体育设施夜间开放时间，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积极引进国内外夜间体育赛事项目，发展夜间体育产业链条。依托东昌湖、望岳湖、徒骇河、大运河，开发夜游水城、环湖健身娱乐等旅游产品。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市教育体育局、市旅游发展集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四）培育产业基础，优化夜间消费服务
　　1.加大引进国内外知名商业综合体、品牌酒店集团和连锁酒店的工作力度，建成吸附能力强、档次水平高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高星级饭店、高端度假酒店和知名连锁酒店，形成布局结构合理，主题特色鲜明的酒店产业发展体系。
　　2.大力发展夜宿经济，加快引进培育一批特色精品民宿、主题文化酒店，提升服务品质和酒店文化内涵，发展汽车营地、特色农家小院等多种形式的住宿设施，丰富住宿旅游载体，提高游客参与度、延长游览时间，提升夜宿服务水平。
　　3.引进培育高水平运营主体，规范化经营，专业化运作，形成特色突出、业态丰富、深受市民和游客欢迎的夜间经济新亮点。
　　责任单位:市投资促进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市市场监管局、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完善夜间经济服务配套功能
　　（五）优化公共配套设施
　　完善全市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夜间经济特色街区、景区、酒店等重点场所的5G网络覆盖率。充分考虑夜间经济特点，加强水电气供给、生活垃圾清运及处理、公共厕所及休息座椅改造提升等配套设施建设。对夜间经济重点区域、特色街区进行不同主题风格的集中亮化美化，全面提升主要街道夜景灯光亮化效果，烘托城市夜间消费氛围。
　　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信息通信发展办公室、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六）优化夜间出行服务
　　指导改善提升景区景点周边停车场条件，完善交通安全设施，设立临时停车区域，灵活采取限时禁停措施或限时停车措施。拓展完善夜间经济重点街区、停车点位的地图导航服务，为群众夜间择路出行、停车提供引导服务。完善提升火车站、汽车站和入城口等重要节点交通指引标识引导服务功能，促进夜间特色景区多语种标识系统的规范化建设。坚持“柔性执法”，适当放宽通行政策。根据夜间经济特色街区及主要旅游景点的实际客流情况调整延长城市公交线路和运营时间。积极探索公交夜间服务新模式，开通围绕夜间经济重点商圈、主要街区的定制公交。鼓励规范“网约车”发展，加强出租车管理，依法打击和取缔“黑出租”。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交通运输局、市行政审批局、市城管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七）优化管理服务环境
　　构建科学的夜间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居民、游客、政府共管机制，鼓励成立各类街区管理机构，规范本区域夜间经济发展。引导企业开展包括夜间经济商品质量、服务水平、购物环境等内容的消费体验评价并公开评价结果，畅通消费者投诉渠道，完善“谁监管、谁受理、谁维权”的消费维权机制。维护夜间市场经营秩序，依法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强指导服务，放宽夜间特定时段相关摆卖管制，促使有序经营。建立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审批程序，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降低夜间经济街区经营主体准入门槛。经审批许可，沿街商户可利用街面开展形象展示推广活动。完善疫情防控、食品安全、治安、消防等配套管理措施和服务功能，健全夜间公共安全应急救援预案，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
　　责任单位: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市行政审批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公安局、市应急局、市消防救援支队，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三、建立夜间经济工作推进机制
　　（八）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聊城市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工作专班，负责全市夜间经济发展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成员单位负责相关夜间经济重点项目，协调推进夜间经济项目建设、改造、业态引进等工作。将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夜间经济发展情况纳入重点工作或重点项目观摩。有关单位要按照责任分工尽快制订并组织实施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要制订本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细化方案。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局，市旅游发展集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九）加强政策扶持
　　从2023年到2025年，市级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扶持夜间经济发展，用于对认定的特色街区、文旅消费集聚示范区等管理机构和夜间经济重点项目的奖励，以及环境卫生保洁、管理补助、冬季补贴等，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每年安排相应的配套奖补资金。夜间经济街区运行管理原则上实行“以市养市”，对发展夜间经济的市场主体根据需求适当给予财政补助。支持运营商集中结算、统一核算、完善会计资料，对纳入统计部门限上统计的给予一定资金扶持。为美化街景设置的公共照明和装饰照明设施等非经营性用电可接入市公共配电网，相关费用由各级财政承担。积极构建政府主导的投资平台,大力吸引社会资本，培育优选高水平运营主体，招引扶持特色商户。研究制定夜间经济特色街区标准，并适时开展评定工作，对符合标准且排名前3-5位的街区授予“夜间经济特色街区”称号，对投资主体按照总投资额的1%-5%给予财政资金奖励，最高不超过50万元。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市统计局、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十）加大宣传力度
　　聚焦我市夜间经济核心产品，通过报刊、广播、电视、官方网站等传统媒体，广泛开展夜间经济系列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新媒体作用，讲好夜间经济故事、做好个性化包装。大力引进第三方专业商业运营策划公司，提升夜间商业活动营销水平。注重对青年群体的精准性营销，强化网红式、直播式营销宣传，进一步提升聊城夜间经济知名度、美誉度。
　　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附件：聊城市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

附件

聊城市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
　　
　　组长：刘文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马卫红副市长
　　　　　　王刚副市长
　　成员：侯德功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潘玉峰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广奎市政府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王亚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网信办主任，市新闻办主任
　　　　　　宋风河市公安局二级警务专员
　　　　　　盛强市商务局局长
　　　　　　周江涛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王伟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魏发奎市财政局副局长
　　　　　　栾振波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闵杰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陈鹏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侯森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翟荣忠市应急局副局长
　　　　　　申磊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冯子峰市商务局副局长
　　　　　　刘艾新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张宏图市教育考试与教学研究院院长
　　　　　　李光市服务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王泽军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主任
张玉芝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
　　　　　　袁纯霞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
　　　　　　冯磊市行政审批局四级调研员
　　　　　　赵雷市信息通信发展办公室主任
　　　　　　张妍东昌府区委常委，副区长
　　　　　　刘田茌平区副区长
　　　　　　王庆瑞临清市政府二级调研员
　　　　　　贾国顺莘县副县长
　　　　　　张琪冠县副县长
　　　　　　陈峰阳谷县委常委，副县长
　　　　　　季立飞东阿县委常委，副县长
张婷婷高唐县副县长
范志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徐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崔跃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服务中心主任
　　　　　　张官庆市旅发集团董事长
　　　　　　刘德善国网聊城供电公司副总经理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商务局，盛强、周江涛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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